




夹江县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遴选公告

根据《夹江县2026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送审稿）》，我局将于2026年组织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现就项目实施服务主体遴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欢迎符合条件的服务主体报名。
一、项目概况
夹江县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在县域内实施水稻、玉米生产“耕、种、防、收”4个环节社会化作业服务4.03万亩，其中：水稻3.93万亩、玉米0.1万亩，补助资金预估32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下达为准），按照86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以省级下达资金为准）。资金直接补助到服务方和被服务方，双方各占50%，对农户的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
二、选取实施主体方式
公开遴选。
三、本项目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
四、资质条件
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实施主体需有作业人员，有固定办公地点和机械物资存放场地，能够在约定时限内为实施区域水稻、玉米种植户提供机耕、机械育插秧/机械播种、统防统治、机收服务。
实施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提供书面承诺：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参加本次公开遴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实施地点及面积。
1.实施地点：夹江县县域内水稻、玉米种植区域
2.实施面积：开展水稻机耕1次3.12万亩，插秧1次3.12万亩，统防统治3次共9.36万亩，机收1次3.12万亩；玉米机耕（含开沟）1次0.08万亩，精量播种（密植）1次0.08万亩，统防统治3次0.24万亩，机收1次0.08万亩。
(二)实施时间及标准。
1.实施时间：2026年5月前完成机耕；4—6月完成集中育苗、机插秧/玉米播种；4—8月完成专业化统防统治3次；8—9月份完成机械化收割。
2.实施标准：
水稻
（1）深耕深松。水稻根系发育好坏，直接影响其产量高低，水稻90％ 根系分布于0—20厘米的耕层内，尤其10厘米以内达75—85％ ，20厘米以下根分布很少，因此，从根系分布规律看，耕层以18—20厘米为好。不漏翻，不重翻。翻到头到边，不留死角和空地，全田耕翻，处处耕翻。施耕作业碎土性能好，耕后土块直径小于4厘米的应达到60％以上，直径大于8厘米的土块不超过10％，施耕作业地表应平整，前后地表高低相差不超过2厘米，施耕深度差不超过2厘米，田块中不准出现开闭垄，翻垄方向及开闭垄位置，应逐年轮流交替，做到不漏耕。玉米参照水稻深耕深松质量要求。
（2）秧本比1：100，每亩本田需25盘秧苗；要符合插秧机对秧苗的刚性要求。秧龄30天左右、株高15—20cm、叶龄5片左右；秧苗外在形态要达粗壮不软弱，无病、白根多，叶绿弹性好，插后返青快；塑料育秧软盘、育秧地膜全部回收利用。
（3）机插秧。机插秧密度要求行距30厘米，窝距14—18厘米，亩栽1.3—1.5万窝，窝栽2—3苗；作业要求伤秧率≤4％；漂秧率≤3％；漏插率≤5％；翻倒率≤3％；伤秧率、漂秧率、漏插率与翻倒率总和≤10％；相对均匀度合格率≥85％；插秧深度合格率≥90％；平均株数：不超过农艺要求的±10％株；实际栽插基本苗：不超过农艺要求亩基本苗数的±10％；邻间行距合格率≥90％。
（4）统防统治。一是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牢固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通过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以专业化统防统治替代分户防治，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以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以现代高效植保机械替代传统低效药械，有效控制服务区农作物病虫害危害损失率，确保服务对象满意。二是防治药剂、防控产品由服务对象（或）乡镇农技站根据当地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共同商议确定。三是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业人员在服务中详细记载病虫灾害统防统治时间、施用药剂种类及用量、作业面积等。四是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以上。五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100％，处置率达100％。六是穿防护服，佩戴口罩、手套，安全作业。
防治对象、防治时间、防治方法
	作物
	防治对象
	防治时间
	防治方法

	水稻
	一代螟虫
	县农业农村局预测预报时间
	严格按照农业生产所需药械、器械使用说明操作。

	
	穗期病虫（主防二化螟、稻瘟病、纹枯病、次防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
	县农业农村局预测预报时间（二代二化螟防治时间）
	


（5）机收。
损失率：全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3.5％，半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2.5％。
含杂率：全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2.5％，半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2.0％。
破碎率：全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2.5％，半喂入收割机应小于等于1.0％。
割茬高度：应小于等于18厘米。
茎秆切碎合格率：应大于等于90％。
漏收情况：收割后的田块，应无漏收的现象。
污染情况：籽粒无污染；地块和茎秆中无污染。
玉米
（1）耕地整地服务（耕）
①作业方式：深耕/旋耕/免耕，适期作业。
②质量指标。
深耕深度：20–25 cm，旋耕深度≥15 cm；
碎土率：≥85%，无大土块、无暗垡；
田面平整度：高低差≤5 cm，无漏耕、重耕；
秸秆还田：粉碎长度≤10 cm，抛撒均匀度≥80%覆盖度：秸秆覆盖地表面积比例≥90%，
（2）播种服务（种）
①种子处理：晒种、包衣/拌种，包衣均匀度≥90%，破损率≤2%留存药剂使用凭证与处理记录
②机械精量播种
行距：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套作模式，推荐按照3行大豆与2行玉米带状套作种植。一个生产单元的宽度为2.4—2.5米，玉米行距0.4米，大豆行距0.30—0.35米（根据播种机及收获机宽度匹配），玉米带与大豆带间距0.7米。
株距：按密度定，穴距误差≤3 cm
播种深度：3–5 cm，深浅一致
漏播率≤2%，重播率≤3%，空穴率＜1%
亩密度：3500–4500株/亩（春、夏玉米）
（3）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防）
①作业方式：无人机飞防/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②质量指标：施药均匀度≥90%，雾滴覆盖率达标；防治达标率≥95%，病虫草害控制在经济阈值内；用药合规：选用登记农药，严格剂量、安全间隔期；无重喷、漏喷，无药害，留存作业轨迹与用药记录。
（4）机械收获服务（收）
①果穗收获。总损失率≤3.5%，籽粒破碎率≤0.8%；苞叶剥净率≥85%，果穗含杂率≤1.0%
②籽粒直收。总损失率≤4.0%，籽粒破碎率≤5.0%；籽粒含水率：25%–30%（直收）；秸秆处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符合还田标准。
(三）资金补助环节及补助标准。
项目补助资金预估共计320万元（具体以省级下达的资金为准）。
服务环节及补助标准（具体以省级下达的资金为准）

	服务
环节
	服务
内容
	服务
面积
（万亩）
	面积系数
	按系数
折算面积（万亩）
	补助
标准
（元/亩）
	补助
金额
（万元）
	备注

	耕
	机耕
	3.2
	0.35
	1.12
	28
	89.6
	1次

	种
	水稻集中育插秧、玉米播种
	3.2
	0.26
	0.83
	33
	105.6
	
1次

	防
	水稻、玉米统防统治
	9.6
	0.13
	1.25
	7
	67.2
	
3次

	收
	机械
收割
	3.2
	0.26
	0.83
	18
	57.6
	
1次

	合  计
	19.2
	1
	4.03
	86
	320
	


六、确定服务主体
由服务主体自主申报，县农业农村局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采取专家综合评分方式，依法选择服务质量较好、服务能力较强和服务对象满意度高的服务主体提供服务，每个生产作业环节确定的服务主体原则上不少于三个。
七、项目实施要求
（一）签订合同。县农业农村局与服务主体签订服务合同，明确项目服务的面积（其中：服务小农户面积不低于60%）、作业技术规程、补助标准、绩效考核、验收、资金兑现等事项。
（二）项目实施。服务主体需与农户等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小农户面积不低于60％），在服务过程中须填写服务日志，详细记录服务对象、面积、地点、服务效果，服务结束后需服务对象签字确认。服务项目当季服务完成后，服务主体根据实施情况以镇（街道、村、社为单位填写服务名册汇总表，并附服务合同、服务日志及相关动态影像资料图片向各镇（街道）申请核查（服务主体完成某一环节任务80％以上方可申请核查）。各镇（街道）负责组织项目核查工作。经各镇（街道）、村分别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连同复核申请、核查结果报告、各镇（街道）、村公示图片等资料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人员组成验收组开展考评验收。对照服务合同和服务日志，通过查阅资料、查看现场等形式对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实地验收。采取随机抽查的办法，每个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抽查服务对象数量不低于服务对象总数的10%。
（三）资金拨付。服务任务完成后，服务主体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项目验收申请（同时提交农户签字确认作业日志等相关资料)。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对任务完成数量和质量等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农业农村局向县财政局提交验收资料，县财政局将补助资金拨付到服务主体和被服务农户。
八、申报材料
(一)申请表（见附件）；
(二)企业或社会化服务组织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验原件，收复印件）；
(三)申报资料：响应评分细则文件资料，一式两份。
九、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因数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项目实施方案  16%
	

16分
	针对本项目技术规程制定详细实施方案。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得16分；方案具有一般可行性的得12分；方案仅简单描述，可行性差的得8分。其余不得分。
	

提供实施方案

	












2
	












履约能力60%
	


24分
	[bookmark: _GoBack]人员配置：拟投入本项目工作人员10人得5分，每增加一名加1分，最多得15分，10人以下不得分：其中具有初级农技师的人员1人得1分，最多得5分：具有中级及以上农技师的人员1名得2分，最多得4分。
	人员配置提供劳动合同或银行工资流水（复印件加盖报价人鲜章)。农技师证书需提供人社部颁发的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报价人鲜章)，同时具有初、中级及以上证书的，以最高有效证书进行打分。                    

	
	
	
6分
	车辆配置：拟投入本项目配送服务车辆1辆得2分，最高得6分。
	租用的提供意向性租用合同，自有车辆的提供购买发票或行驶证（复印件加盖报价人鲜章)。

	
	
	

22分
	服务机械：拖拉机3台以上得1分，每增加一台加1分，最高得6分；3台以下得0分；育秧设备1台得1分，最高得2分；插秧机1台得1分，最高得4分；收割机1台得1分，最高得4分；机动喷雾器(无人机)3台以上得1分，每增加一台加1分，最高得6分，3台以下得0分。
	


提供机具购买发票或意向性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报价人鲜章）

	
	
	
8分
	 响应能力：接到服务需求电话后驾车到达服务区域时间：2小时内到达得8分，3小时内到达得4分，5小时内到达得1分。
	根据服务组织工商营业执照上注册地址距项目实施地点距离测算。


	
3
	
业绩6%
	
6分
	提供2021年以来承接过类似包括水稻生产机耕、育插秧、统防统治、机收服务业绩1个得2分，最多得6分。
	同时提供合同和验收报告(复印件加盖报价人鲜章)，验收报告有瑕疵的视同无效。

	

4
	

后续服务10%
	

10分
	根据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的可行性、实用性、便捷性、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得10分，方案具有一般可行性的得8分，方案仅简单描述，可行性差的得5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5
	
意向性协议8%
	
8分
	与水稻种植户、专业合作社签订意向性服务协议合计1000亩以上得8分，500-1000亩的6分，500亩以下的2分。
	项目实施区域内水稻种植户、专业合作社等。



十、报送时间、地点
（一）报送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截止2026年4月16日18:00，逾期不再受理。
（二）报送地点：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社会化服务股（市民中心A座13楼1314办公室）
座机：0833-5668271，手机:15397666130


附件：夹江县2026年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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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夹江县2026年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申请表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公章）

	
	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电话
	

	
	对公账户
	

	
	
规  模
	人员（人）
	机械（台）
	服务车（台）
	2025年水稻作业服务面积（亩）

	
	
	
	
	
	

	
	
获奖证书
	


	
实施
方案
	
         见“响应文件  实施方案”

	


服务主体简介及主要业绩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1

